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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开栏语：自12月1日起，《洛阳市住房公积金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正式施行，个人征信不佳将影响公积金
使用。根据《关于清理规范一批市政府部门证明事项的通知》，部分公积金业务办理指南进行了修订更新。自
即日起，本报开设《巧用公积金 圆您住房梦》栏目，对这些新变化、新政策进行详细解读，敬请关注。

12月1日起，《洛阳市住房公积金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正式施行——

个人征信不佳将影响公积金使用
想减少失信损失，可对照本文的信用修复方法

核
心
提
示

按照信用修复原则，失信单位和个人可
通过事后主动履约、限期整改、自主解释（提
供相关证据）等方式进行修复，以减少失信损
失。对信用信息有异议的，也可向市住房公
积金管理中心书面提出异议更正申请，并就
异议内容提供相关证据。具体信用修复方法
如下：

●个人信用信息修复
个人公积金贷款逾期的，可通过主动偿还

逾期贷款本息或自主解释的方式进行修复；
自主缴存的灵活就业人员办理公积金贷

款后，无故停缴3个月以上的，可通过主动补
缴的方式进行修复；

采取违规手段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获取住

房公积金贷款的，可通过主动退回骗提套取资
金，承诺不再发生违规行为等方式进行修复；

有主动举报揭发他人违反住房公积金管
理规定行为的，或为资金安全提出建议，使公
积金中心成功规避资金风险的，公积金中心
可将其作为被征信人修复信息的依据。

●单位信用信息修复
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

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
续，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，可通过
限期主动整改，挽回影响，承诺不再发生违规
行为等方式进行修复；

单位采取违规手段帮助个人提取住房公
积金或获取住房公积金贷款的，可通过协助

公积金中心追回骗提套取资金，公开声明挽
回影响，承诺不再发生违规行为等方式进行
修复；

单位阻挠符合条件的职工办理住房公积
金缴存、提取、转移或贷款的，可通过限期整
改，挽回影响的方式进行修复；

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贷款合作协议约定
或违反房地产相关规定被限制销售或整个楼
盘被查封的；在住房公积金贷款阶段性担保
期间不履行担保义务的；采用欺诈手段隐瞒
真实情况，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用其他楼盘
顶替申报项目楼盘的。可通过限期整改、主
动履约，公开声明挽回影响，承诺不再发生违
规行为等方式进行修复。

□记者 连漪 通讯员 卢彦飞

“买买买”可谓最近的热词，比起买衣服、包包、化妆品，买房子才是人生一件大事，如果您个人征信不佳，可能
要影响使用公积金购房。

昨日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醒，《洛阳市住房公积金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将于12月1日
起正式施行，单位和个人的严重失信行为将记入住房公积金“诚信黑名单”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依规向“信用
洛阳”和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公示单位和个人的信用信息，并按规定实施处罚或进行必要的惩戒。如果
您的信用有问题，现在修复还来得及，要抓紧行动了。如果您还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儿，请认真阅读以下信息。

《办法》所说的公积金信用信息，是
指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公积金缴存
单位、职工及房地产开发企业，在缴存使
用公积金过程中产生的内部信用信息或
通过合法渠道获取的社会信用信息，进
行采集、认定、管理、使用所形成的有效

记录。
“目前我市有缴存职工49.34万人，缴存

单位6602个，但这并非全部。”市住房公积金
管理中心有关负责人称，有些应缴未缴的职
工和单位也属于适用范围，也就是说，对所有
应该缴存公积金的单位和个人都将建立“信

用档案”。
此外，我市范围内的开发企业也将拥有

“信用档案”，这意味着一些不符合预售资格
或者有问题的楼盘将不具备通过公积金购买
的资格，也为市民在购房选择上建了一道“防
火墙”。

根据个人、单位信用信息的不同情况，市
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对采集的信用信息按
情节轻重划分为严重失信类、一般失信类和
疑似失信类。个人信用信息严重失信类、一
般失信类具体内容如下——

●严重失信类
(1)单笔贷款最近2年内连续逾期3期(含)

以上或累计逾期 6 期(含)以上且未出具合理
说明的(助学贷款除外)；

(2)贷记卡近2年内连续逾期3期(含)以上
或累计逾期 6 期(含)以上且未出具合理说明
的(年费除外)；

(3)贷记卡在使用期内累计逾期 12 次
以上的；

(4)自主缴存的灵活就业人员在办理公积
金贷款后，无故停缴6个月(含)以上的；

(5)5年内采取违规手段提取本人或协助
他人提取公积金、获取公积金贷款的；

(6)5年内存在因信用不良被起诉的记录；
(7)2 年内有严重经济犯罪或对社会公

共治安造成危害的行为被相关部门登记在
案的；

(8)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认定的应该列
为严重失信类的其他个人信息。

●一般失信类
(1)单笔贷款最近2年内累计逾期3期(含)

以上6期(不含)以下且未出具合理说明的(助
学贷款除外)；

(2)贷记卡近2年内累计逾期3期(含)以上6
期(不含)以下且未出具合理说明的(年费除外)；

(3)5年内采取违规手段提取本人或协助
他人提取公积金未遂，骗提资金被追回的；

(4)自主缴存的灵活就业人员在办理公积
金贷款后，无故停缴3个月(含)以上的；

(5)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认定的应该列
为一般失信类的其他个人信息。

上述负责人强调，公积金信用信息，是判
断单位和个人信用状况的重要参考依据。单
位和个人出现失信行为，将会对办理公积金
业务造成不同程度的限制和影响，切勿大
意。此外，“信用档案”并非只在当年有用，严
重失信信息记录期限为5年，一般失信信息记
录期限为3年。

部分限制如下：
●提取限制
个人信用信息被认定为严重失信类第(5)

条行为的，不允许办理所有提取业务。
个人信用信息被认定为严重失信类第(1)

条中存在公积金贷款逾期未还清行为的，只
允许办理提取公积金偿还公积金贷款业务。

个人信用信息被认定为一般失信类第(3)
条行为的，只允许办理购买唯一自住住房、重
大疾病、低保特困提取业务。

●贷款限制
个人信用信息被认定为严重失信类的，

暂时取消公积金贷款资格。已办理贷款的，

按相关法律法规合同条款处置。
●公开曝光
个人信用信息被认定为一般失信类的，

在贷款审批中，针对具体失信行为，借款人须
做出相应说明或承诺。

对个人严重失信类第(1)、(4)、(5)条，单位
严重失信类全部内容，记入“住房公积金诚信
黑名单”，视情况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
务窗口或我市主要媒体予以曝光，并按规定
提供给信用信息共享协议单位。

已缴存及应缴未缴单位、个人都将建立

八种行为被列入严重失信类

自主解释须提供相关证据

直接影响公积金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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